附件4

單位套印公文紙專用登記簿

	（單位全銜及證照書狀名稱）            預蓋印信登記簿

	年月日
	（單位或姓名）
	套印文書名稱
	字  號
	流水序號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意事項：
1.套印印信之證照書狀，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，填發時應於專用簿冊登記。如遇新舊首長交替或內容增修，致不合使用者；或遇作廢之證照書狀，應列冊敘明種類、編號、份數及理由，簽報核定後銷毀，並副知文書組登錄備查。

2.所保管之證照書狀及登記簿冊應列入移交。

